
法定禁煙區禁煙標誌(2026年1月1日起適用)及印刷媒體申請表 

申請須知： 

1. 請填妥表格並傳真至 2575 8944或電郵至tobaccocontrol@dh.gov.hk。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2961 8823與職員聯絡。

2. 獲發素材的數量視乎素材的供應情況而定。申請機構必須同意並確保素材的使用與煙草推廣宣傳無關，也與任何接受煙草

相關機構或煙草業提供贊助或資金的機構或活動無關。

3. 素材只可張貼於法定禁止吸煙區及用作非牟利用途。

4. 未經衞生署許可，申請人或機構不得複製或撮用有關素材。

由申請機構填寫  
本表格內的資料只會用作處理申請法定禁煙區禁煙標誌(2026年1月1日起適用) 

簽署及公司蓋印： 申請日期： 

(本欄由控煙酒辦公室職員填寫) 

機構地區 批核職員 

 負責組別 批核日期

取貨日期： 取貨時間： 

派發

派發

簽署及職位： 

衞生署控煙酒辦公室 

九龍彌敦道345號永安九龍中心18樓1801-03室 

電話：2961 8823 傳真：2575 8944 網址：www.taco.gov.hk 

2025年10月修訂

機構名稱： 

申請人姓名： 職位： 

電話： 傳真： 電郵地址： 

地址： (室) (層) (座) (大廈名稱) 

 (屋苑名稱) (街號及街名) 

(區)  香港   九龍    新界 

申請用途及張貼位置： 

衞生署控煙酒辦公室職員會以電話通知申請者前來領取的日期及時間。 

申請者請自備環保袋／盛器及安排合適交通前往領取地點。 

領取地點： 九龍彌敦道345號永安九龍中心18樓1801室 （港鐵佐敦站A出口） 

  服務時間： 只限預約時間 

職員姓名： 

職員簽署： 

取貨人姓名： 

取貨人簽署： 

資料輸入職員



領取地點 

Collection Point 

地址: 

九龍彌敦道345號 

永安九龍中心18樓1801室 

(港鐵佐敦站A出口) 

Address: 

Room 1801, 18/F, 

Wing On Kowloon Centre, 

345 Nathan Road, Kowloon 

(MTR Jordan Station Exit A) 

服務時間: 

只限預約時間 

Service Hours: 

By Appointment Only 



以下禁煙標誌(2026年1月1日起適用)及海報只可張貼於法定禁止吸煙區內， 

詳情請參閱吸煙(公眾衞生)條例 (第371章) 

請在適當的空格內填寫所需的數量 

種類 內容 形式 編號 申請數量 批核數量# 

禁
煙
標
誌(

２

０

２

６

年

１

月

１

日

起

適

用

)

鋁片 

嚴禁吸煙 - 定額罰款 $3,000 21 x 12 厘米 
金色 中英文 AP21 

 

 

 

 

 

 

 

 

 

 

 

 

 

 

 

 

 

 

 

 

 

 

 

 

銀色 中英文 AP22

嚴禁吸煙 - 定額罰款 $3,000 25 x 14 厘米 
金色 中英文 AP23

銀色 中英文 AP24

嚴禁吸煙 - 定額罰款 $3,000 29 x 16 厘米 
金色 中英文 AP25

銀色 中英文 AP26

標貼 

禁煙標誌 8 x 8 厘米 
金色 中英文 S101

銀色 中英文 S102

嚴禁吸煙 - 定額罰款 $3,000 10 x 14 厘米 
淺藍色 中英文 

S103

嚴禁吸煙 - 定額罰款 $3,000   15 x 21 厘米 S104

嚴禁吸煙 - 定額罰款 $3,000   18 x 8 厘米 
金色 中英文 S105

銀色 中英文 S106

嚴禁吸煙 - 定額罰款 $3,000 21 x 12 厘米 
金色 中英文 S107

銀色 中英文 S108

嚴禁吸煙 - 定額罰款 $3,000 25 x 14 厘米 
金色 中英文 S109

銀色 中英文 S110

嚴禁吸煙 - 定額罰款 $3,000 29 x 16 厘米 
金色 中英文 S111

銀色 中英文 S112

排隊時禁止吸煙 29 x 18 厘米 藍色 中英文 S113

此出入口外三米範圍禁止吸煙 29 x 18 厘米 黃色 中英文 S114

海報 

此處已實行無煙措施 請勿吸煙 A2 中英文 P04

禁止向18歲以下人士提供吸煙產品 A3 中英文 P88

禁止排隊輪候公共交通工具時吸煙 A3 中英文 P89

擴大法定禁煙區至指定處所出入口3米範圍 A3 中英文 P90

單張／ 

小冊子 

吸煙(公眾衞生)條例 - 禁止吸煙區指南 

(2026年1月1日起適用) 
中英文 L52

#  此欄只供控煙酒辦公室職員填寫 

備註 

A2 = 42cm x 59.4cm 

A3 = 29.7cm x 42cm



收集個人資料公告 
 

1.  收集資料的目的 

i.  衞生署會使用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處理你的申請。 

ii. 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其保留時間不會超過貫徹上述目的所需的時間。 

iii. 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如你未能提供足夠資料，我們可能無法處理你要求提供的服 

務。 
 

2.  資料承轉人類別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主要供本署內部使用，但如有需要，也可能為本文第 1 部分所述目 

的，向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或有關各方披露。此外，只有在你同意作出該項披露或該項 

披露是《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允許的情況下，本署才會向有關方面披露有關資料。 
 

3.  查閱個人資料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18 及第 22 條，以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權 

查閱和改正你的個人資料。你的查閱權包括有權索取你在本文第 1 部分所述情況下所提供 

個人資料的複本一份。為依從查閱資料要求，可能會徵收費用。 
 

4.  查詢 

有關所提供個人資料的查詢（包括查閱和改正資料），應送交：九龍彌敦道345號永安 

九龍中心18樓1801室衞生署控煙酒辦公室高級行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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